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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背景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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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加速投資臺灣措施 
解決影響產業發展的關鍵問題 
建構友善的創業與經營環境 

施政方針 

吸引資金 

投資臺灣 

壯大經濟 

CFC 
CRS 

PEM 

受美中貿易戰衝擊， 

全球經貿前景與國際關係形勢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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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支箭 

第2支箭 

第3支箭 

循序漸進 

推動「協助資金回臺投資3支箭策略」 

提供稅務專屬服務 

 發布解釋令 

制定境外資金匯回
管理運用及課稅條
例(下稱資金專法) 

臺北國稅局教材



第1支箭：108.1~ 

提供稅務專屬服務 

設立專責聯繫窗口， 

提供稅務法規諮詢服務 

適時成立專案小組， 

進行個別諮商 

建置網站專區， 

綜整相關資料供外界參考 

相關資料予以保密， 

且不會移作查核資料 

歡迎台商回台 

投資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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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委任之會計師、律師或代理人 

於交易行為「前」 

以電話、電子方式、
書面或傳真等方式 

向所在地或戶籍地 
國稅局單一諮詢窗口 

填寫「台商回台投資稅務諮詢申請書」即以公文函覆 臺北國稅局教材



Section 2. 

資金匯回解釋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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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支箭：發布解釋令 
明確規範境外資金性質認定原則 

及相關證明文件 

非屬所得的資金 

屬所得但已逾
核課期間的 

資金 

屬所得但已申
報課稅的資金 

臺商可提出對自己
最有利之主張， 

參考解釋令提示相
關證明文件 

匯回資金不用課稅態樣 

降低臺商稅務不確定性 
7 臺北國稅局教材



海外所得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 

 
 
 
 

 

 

 已申報課稅 

 已逾核課期間 

 
 
 

已達課稅門檻 
避免重複課稅規定 

 

 

  未申報課稅 

 
 
取得所得年度為我

國居住者 
核課期間為5年或7

年(稅捐稽徵法第21條) 

 
 

    未逾核課期間 

辨認資金性質 
1 

檢視申報情形 

區分所得年度 
2 

3 

不
課
徵
所
得
稅 

 

免
補
報 

要
補
報 

分析結果 

(註) 

註：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自動補報並補繳稅款者，加計利息但免予處罰 

匯回資金課稅分析流程 

投資本金/減資退回 
借貸/償還債務款項 
金融機構存款本金 
財產交易本金 
其他境外資金 

 性質：資金構成內容包含所得？ 
 時點：匯回時點未必為取得所得時點 
 身分：取得所得年度為我國居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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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屬所得 

屬於所得 

個人 

稅率 
海外： 20% 
大陸：累進 

臺北國稅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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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所得計算 

所得＝收入－成本費用 
(執行業務、租賃、權利金、財產交易、其他……所得) 

已提出成本費用證明文件者：核實計算所得額 

未能提出者：依「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
澳門來源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申報及查核
要點」第16點規定計算所得額          

 

售價X20% 售價X12% 

賣股票 賣不動產 

個人 

臺北國稅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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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個人可提示什麼證明文件供國稅局認定？ 

證明文件以具備3項特性為原則： 

個人專屬性 

不可逆(不可回頭竄改或變造) 

第三方參與(有客觀合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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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資金性質認定 

臺北國稅局教材



 
證明文件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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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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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3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 

課稅條例(簡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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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支箭：制定資金專法 

防制 

洗錢 

經濟 

穩定 

發展 

租稅 

公平 

法務部 

金管會 

經濟部 

中央銀行 

財政部 
臺北國稅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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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基本稅額條例or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居住者個人 
境外資金 

得
選
擇
課
稅
方
式
有
二 

資金專法 

解決個人境
外累積多年
資金有辨識
所得金額困
難致無法完
納稅捐問題 

帶動投資臺
灣動能 

參考108.1.31解釋令 

釐清應課稅所得金額後課稅 

           

匯回資金課稅分析 個人 

資金運用無限制 

無須釐清所得金額 

1. 2年內匯回資金並依規定
管理運用者，得適用特別
稅率課稅 

2. 不適用境外稅額扣抵 
3. 不適用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海外所得計入基本所得額
計算基本稅額及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第24條規定 
 臺北國稅局教材



第3支箭：資金專法 
條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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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目的(§1) 

 主管機關(§2) 

 用詞定義(§3) 

 適用原則及要件(§4) 

 一般稅率及申請程序(§5) 

 資金運用原則、專戶及 

金融投資規範(§6) 

 直接實質投資規範(§7) 

 間接實質投資規範(§8) 

 受理銀行申報繳稅規範(§9) 

 受理銀行未依規定扣繳及 

申報之處罰(§10) 

 個人及營利事業申報文件 

不實之處罰(§11) 

 衍生收益及所涉資產移轉 

依相關稅法規定辦理(§12)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13) 

財政部108.8.15發布「境外
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作

業辦法」 

臺北國稅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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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作業辦法 

 本辦法訂定之依據(§1) 

 對境外轉投資事業具控制能力

或重大影響力之定義(§2) 

 本條例規定之適用原則(§3) 

 申請適用之程序及檢附文件(§4) 

 稽徵機關受理申請之聯合審查

程序(§5) 

 境外資金匯回存入外匯存款專

戶之課稅規定(§6) 

 從事實質投資之管理運用及課

稅規定(§7) 

 從事金融投資之管理運用及課

稅規定(§8) 

 自由運用之課稅規定(§9) 

 外匯存款專戶內資金未依規定

管理運用之課稅規定(§10) 

 受理銀行將專戶管理及運用情

形報稽徵機關備查之規定(§11) 

 受理銀行扣繳稅款及填報憑單

之規定(§12) 

 完成實質投資申請退稅程序及

應檢附文件(§13) 

 依本條例規定課稅者不得適用

其他法令所定之租稅優惠(§14) 

 提起行政救濟之規定(§15) 

 本辦法施行日期(§16) 

 

 

條文索引 

臺北國稅局教材



通過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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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適用專法及匯回存入作業流程 

提出申請 

個人/營利事業 

 
洗防及資恐審查 

受理銀行 

開立外匯存款專戶
及資金匯入專戶 

個人/營利事業 

否准申請 
未通過 

審查 

扣取8%、10%稅款 

受理銀行 

受理申請 
適用資格審查 

國稅局 

聯合 
審查 

臺北國稅局教材



資金匯回存入 
外匯存款專戶 

自由 
運用 

(≦5%) 
 

實質投資 
金融投資  
(≦25%) 

匯回資金管理運用流程(1/3) 

未提取 

運用 

應於專戶內存
放達5年，自
第6年起得分

年提取3分之1 

直接投資
產業 

透過創投事業或
私募股權基金投
資重要政策產業 

信託 
專戶 

證券全權
委託專戶 

實質投資範圍與方式 
授權由經濟部擬訂辦法 

金融投資範圍與方式 
授權由金管會擬訂辦法 

扣除稅款後依規定提取運用 

19 臺北國稅局教材



5年內
購置不

動產
REITs 
REATs 

補徵12%、
10% 

國稅局 

不補 
不退 

左列
以外
用途 

自由運用 (≦5%) 

契約於控管
年限內終止
應存回原外
匯存款專戶 

依規定從事金融投資達5年
自存入外匯存款專戶起算 

未依規定提取、 
移作他用、 
作為質借、擔保
之標的、 
未依規定存回原
外匯存款專戶 

補扣12%、10% 

受理銀行 

金融投資@信託或全委專戶  (≦25%) 

不補不退 

匯回資金管理運用流程(2/3) 

5年屆滿後 
分3年提取 

20 臺北國稅局教材



核發完成證明 

經濟部 

 
直接/間接實質投資 

退稅4%、5% 

國稅局 

經
通
知
仍
未
補
報
備
查 

未
依
核
定
投
資
計
畫
投
資/ 

不補不退 

未存回
專戶 

補徵12%、10% 

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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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內提具直接投資計畫/間接投資申請 

經濟部核准 

直接投資 

2年內完成 
(得經核准展延2年) 
股權投資應持有該

股權達4年 

間接投資達4年 
且創投或私募股權基金投
資規定產業達一定比例 
(得經核准變更投資之創

投或私募股權基金) 

依核准事項從事投資並備查 

受理銀行依核准投資期程受理資金提取 

應存回專戶，
併計5年屆滿後

分3年提取 

未從事投資且未移作他用、
從事投資後尚有剩餘、因
被投資方減資或其他事由
致退還股款或取回出資額 

匯回資金管理運用流程(3/3) 

臺北國稅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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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例及 

     稅捐稽徵相關子法規：財政部 

– 金融投資相關子法規：金管會 

– 實質投資相關子法規：經濟部 

主管機關 第2條 

資金專法重點 

– 選擇依本條例規定課稅者，免依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及所得稅法規定課徵基本稅額及所得稅， 

– 一經擇定不得變更 

適用原則 

Q1. 本條例授權辦法有哪些？ 
A. 財政部主管：境外資金匯回 

管理運用及課稅作業辦法 
B. 金管會主管：境外資金匯回 

金融投資管理運用辦法 
C. 經濟部主管：境外資金匯回 

投資產業辦法 
 
Q2. 已申請適用本條例完稅者， 
        事後得否再主張撤銷原適 
        用，而依所得基本稅額條 
        例或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課稅？ 
A. 依本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 

個人或營利事業經擇定適用 
本條例課稅，一經擇定不得變
更。 

觀念釐清 
– 引導個人匯回境外資金及營利事業匯回

境外轉投資收益，於符合國際規範下，

促進我國整體經濟發展 

**境外：臺澎金馬以外國家或地區 

                (包含中國大陸) 

立法目的 第1條 

第4條 
第1項 

 

臺北國稅局教材



觀念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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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專法重點 

第3條 
– 個人：施行日起算2年內匯回境外資金 

– 營利事業：施行日起算2年內自其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之境外轉投資

事業獲配並匯回之投資收益 

適用對象及範圍 第4條 
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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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轉投資收益：指營利事業自其於臺灣、澎湖、金門、馬祖以外國家或
地區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之轉投資事業獲配之投資收益(本條例§3、1
項、4款) 

–所稱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持有境外轉投資事業股份或資本額20%以上 

2)營利事業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公開之企業會計準則
公報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等規定，應將其境
外轉投資事業納入該營利事業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或採權益法處理該境外
轉投資事業投資損益之情形 

臺北國稅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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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專法重點 

Q. 匯回資金得否購置土地？或供住宅使用之建築物？ 

A: 本條例主要係引導資金回流從事實質投資，爰不得購買土地或非屬供

自行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 

Q. 自由運用資金得否購置不動產、REITs和REATs? 

    A: NO! 

觀念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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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條
第3、4

項 – 匯回資金不得用於購置： 
     1. 不動產 
         (但直接投資者經經濟部核准購置自行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不在此限) 

     2. 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所發行或交付受益證券(REITs和REATs) 

– 本條例之執行，應符合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適用要件 第4條
第3、4

項 

臺北國稅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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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專法重點 

– 申請期間：本條例施行之日起算2年內，向

個人戶籍所在地或營利事業登記地稽徵機關

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 個人檢附文件： 
 申請書(含境外資金來源聲明) 

 身分證明文件 

 受理銀行辦理洗錢及資恐防制作業所需文
件(自行向受理銀行洽詢) 

– 營利事業檢附文件： 
 申請書、設立登記資料、對境外轉投資事業

具控制能力或重大影響力證明文件、境外轉

投資事業最近年度財務報表及股東會或董事

會決議盈餘分配議事錄 

 受理銀行辦理洗錢及資恐防制作業所需文件

(自行向受理銀行洽詢)  

申請及匯入程序 第5條 子辦法
§4-6 

臺北國稅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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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審查 
 稽徵機關審查：受理申請後，應進行適用資格審查，並於受理

之日起3個工作日內將申請資料函送申請人指定受理銀行。 

 受理銀行審查：於申請資料送達之日起7個工作日內，將洗錢
與資恐防制審查意見以書面通知稽徵機關。 

 

 稽徵機關函復審查結果：於接獲受理銀行通知之日起3個工作
日內，將審查結果函復申請人(副知受理銀行、財政部、金管
會、經濟部及中央銀行)。 

資金專法重點 

**前開審查過程有應補正事項者，應通知申請人於7個工作日內補正， 
    補正期間不計入審查期間 

申請及匯入程序 第5條 子辦法
§4-6 

– 申請人開戶並匯回資金 

 於稽徵機關核准文書發文之日起1個月內，向受理銀行辦理外匯存款
專戶開戶及將境外資金或境外轉投資收益匯回存入該專戶。 

 未能於期限內匯回存入者，應於期限屆滿前向稽徵機關申請展延1
次，展延期間以1個月為限。 臺北國稅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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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銀行扣取稅款： 

於境外資金及境外轉投資收益匯回存入

外匯存款專戶時，由受理銀行依匯回外

幣金額按下列稅率代為扣取稅款，並依

當日實際成交匯率結售為新臺幣金額： 

– 在本條例施行之日起算1年內申請且

在稽徵機關核准期限內匯回存入者： 

     稅率8%（108.8.15-109.8.14） 

– 在本條例施行滿1年之次日起算1年內

申請且在稽徵機關核准期限內匯回存

入者： 

     稅率10% （ 109.8.15-110.8.14 ） 

資金專法重點 受理銀行扣繳 子辦法
§4-6 

臺北國稅局教材



受理銀行扣繳 
子辦法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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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專法重點 

– 原則 

受理銀行： 

 於資金進出專戶時，代為扣取 

 於次月10日前，向國庫繳納(至財政
部稅務入口網自行下載列印繳款書) 

 於次月10日前，填具境外資金匯回扣
繳憑單及申報書，向個人戶籍所在地
或營利事業登記地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 例外 

資金自專戶提取後違反規定者，由國
稅局核定補徵 

繳納及申報方式 

電子申報系統IＭＸＤ 臺北國稅局教材

../1081112/05自繳繳款書-財政部稅務入口網.pdf
../1081112/03境外資金匯回扣繳憑單.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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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銀行扣繳方式(1/2) 

作業辦法   重  點  內  容 

第6條 

第2項 
境外資金及境外轉投資收益匯回存入外匯存款專戶時，

應由受理銀行依匯回外幣金額按下列稅率代為扣取稅
款，並以當日實際成交匯率結售為新臺幣金額，向國
庫繳納及辦理申報 

第4項 匯回存入外匯存款專戶之資金具二種以上幣別者，應
按不同幣別依規定扣取稅款及管理運用 

例： 

美金100萬元 × 適用稅率8% × 匯回存入當日實際成
交匯率30 = 新臺幣240萬元 

(以稅後餘額美金92萬元管理運用) 

甲君108/10將美金100萬元匯回存入外匯存款專戶 

臺北國稅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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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銀行扣繳方式(2/2) 

 作業辦法   重點內容 

第8條 

第3項、 

存入信託專戶、證券全權委託專戶之資金，有未依規定
提取、移作他用或作為質借、擔保之標的或以其他方式

減少其價值之情形者，或未依規定存回原外匯存款專戶
者，應由受理銀行於各該情形發生時，就該部分資金依
適用之稅率換算稅前金額，按20%稅率計算稅款 

該部分資金為外幣者，以當日實際成交匯率結售為新臺幣金額 

第10條第2項：存入外匯存款專戶之資金有上開情形者，受理銀行扣取稅款方式同上 

例： 

新臺幣736萬元÷(1-原適用稅率8%)×稅率20%-該部分

資金已繳納稅款60萬元 ( 新臺幣240萬元 ×                    ) 

= 新臺幣100萬元 
92萬美元 

 23萬美元  

信託USD23萬×匯率 32=NTD736萬   未依規定提取 

臺北國稅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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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銀行申報扣繳憑單及函報備查 

作業辦法 重 點 內 容 

第10條 
第1項 

受理銀行應自資金存入外匯存款專戶之日起，每年

一月底前將上一年度個人及營利事業於外匯存款專
戶、信託專戶及證券全權委託專戶管理及運用資金
之情形，函報個人戶籍所在地或營利事業登記地稽
徵機關備查 

第3項 
 

受理銀行未依第一項規定辦理者，個人戶籍所在地

或營利事業登記地稽徵機關應發函通知該受理銀行
於文到15日內補辦並副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臺北國稅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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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徵機關補徵稅款方式 

 作業辦法 重點內容 

第7條 

第3項 
 

自外匯存款專戶提取從事投資之資金，未依規定從事
投資而移作他用者、未依規定存回原外匯存款專戶者，
或未依前項規定報經濟部備查，經該部通知期限補報，
屆期仍未補報者，應由稽徵機關就該部分資金依適用
之稅率換算稅前金額，按20%稅率計算稅款 

該部分資金為外幣者，以稽徵機關核定補徵日之當年度首一工作
日臺灣銀行牌告外幣收盤之即期買入匯率折算新臺幣金額 

第9條第2項：5%自由運用之資金經查獲5年內有用於購置不動產等情形者，補徵稅款方式同上 

例： 
美金46萬元 ÷ (1－原適用稅率8%) ×稅率20% × 核定補徵日

當年度首一工作日臺銀牌告收盤即期買入匯率30.5－該部分資
金已繳納稅款(新臺幣240萬元×                  ) = 新臺幣185萬
元 

投資資金USD46萬  未依規定從事投資 

92萬美元 
46萬美元 

臺北國稅局教材



資金專法重點 

– 受理銀行未依規定扣繳及申報之處罰(第10條)： 

1. 未(短)扣繳：未(短)扣繳稅額1倍以下罰鍰 

2. 已扣繳未申報：扣繳稅額20%罰鍰(1,500~20,000元) 

– 個人及營利事業申報文件不實之處罰(第11條)： 
     30,000元~300,000元罰鍰 

罰則 

– 存入專戶之資金，因後續管理、處分或運用所發生之收益及所涉資
金、財產之移轉，仍應依各稅法規定辦理。 

回歸其他稅法規定 第12
條 

Q.  匯回資金依本條例課稅後，是否即不須再課徵其他稅？ 

A. 依本條例課稅者，僅就匯入資金涉所得性質部分，免依一般所得稅制 

      課徵所得稅或基本稅額。 

      又資金匯回後始發生相關收益或資產移轉，仍應依各稅法規定課稅。 

      ( 如 ： 孳 息 應 依 所 得 稅 法 規 定 課 徵 所 得 稅 ； 涉 及 繼 承 事 實 ， 應 

      依遺贈稅法課稅。) 

觀念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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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
11條 

臺北國稅局教材



不得重複享受租稅優惠 子辦法
§14 

34 

–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6條第1項有關租稅優惠不得過
度原則 

– 個人及營利事業匯回境外資金或境外轉投資收益已擇
定依本條例規定課稅者，不得就該同一資金之投資適
用其他法令所定之租稅優惠 

– 個人及營利事業匯回境外資金或境外轉投資收益，選
擇適用本條例規定課稅者，不得再就同一資金之投資，
申請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1智慧機械及5G系
統投資抵減、第23條之2個人天使投資人租稅優惠 

– 個人及營利事業對稽徵機關依本辦法所作之行政處分
如有不服，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行政救濟規定 子辦法
§15 

資金專法重點 

臺北國稅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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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個人資金匯回適用資金專法及解釋令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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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所得課稅規定（1/3) 

36 

居住者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並經常居住—自102.1.1起，
指於一課稅年度設有戶籍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當年度居住滿31天 
 當年度居住1天以上未滿31天，其生活及經濟重

心在境內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但於一課稅年度居留滿

183天 

課稅對象 

個人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法源依據 

臺北國稅局教材



 海外所得課稅規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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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綜合所得總額－免
稅額－扣除額 

 
 
 
 
 
 

 
 

 非中華民國來源
所得及香港澳門
地區來源所得 

 一申報戶全年合
計數未達 100 萬
元者免予計入；
在 100 萬元以上
者，應全數計入 
 

 特定保險給付 
 私募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之受益憑證交
易所得 

 非現金捐贈金額 
 
 

綜合所得淨額 海外所得(99年度起) 特定加計項目 

基本所得額 稅基 

37 

100萬 1000萬 0元 

1100萬 

臺北國稅局教材



海外所得課稅規定（3/3) 

38 

個人 

 
所得來源地已納稅額
可於限額內扣抵 
 
 
 
 

海外可扣抵稅額  
 
＝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 
 ─投資抵減稅額 
 
 基本稅額 ─ 一般所得

稅額≦0時，不必再
繳納基本稅額 
 

一般所得稅額 
應
納
基
本
稅
額 

基
本
稅
額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670萬元)×稅率20% 稅額計算 

38 

 

        營利事業及個人之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應併同

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不適用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 

觀念釐清 

1100萬 86萬 

86萬 
8.22萬 

0元 
77.78萬 

專法： 
1000萬X8%=80萬 

完成實質投資-40萬 

臺北國稅局教材



案 例 一  海外投資收益匯回(1/2) 

 

39 

100% 投資 香港 大陸 100% 投資 

A公司 

每年分配
盈餘 

甲公司 

乙公司 

丙公司 

資金性質 課稅年度 分析結果 

海外 

營利所得 

實際分配日 
109年度 

110/5申報 

所得基本稅額 

109年一次匯回 
累積多年盈餘 
8000萬元 

居住者  

老王 

臺北國稅局教材



(二)所得稅計算 

海外營利所得8,000萬元，應計入109年度基本所得額

計算基本稅額。 

  綜合所得淨額 
300萬 

海外所得 
8,000萬 

基本所得額 
8,300萬 

＋ ＝ 

 3,000,000X 30%－376,600 
  

  

（83,000,000－6,700,000）X 20% 

  

  一般所得稅額 
523,400 

  

  

  

差額 
14,736,600 

  

基本稅額 
15,260,000 

  

  

<  
  

  

40 

（假設老王109年度之綜合所得淨額為300萬元） 

案 例 一  海外投資收益匯回(2/2) 

 

15,260,000－523,400 =14, 736,600  

  

專法： 
8000萬X8%=640萬 

完成實質投資-320萬 

臺北國稅局教材



林小姐多年前於BVI設立公司，108年出售BVI公司

持股，並將售股得款5千萬元匯回 

5千萬元 

BVI公司 

售 

41 

案 例 二  出售海外公司持股 (1/4) 

 

資金性質 課稅年度 分析結果 

財產 

交易所得 

財產處分日 
108年度 

109/5申報 

所得基本稅額 

境內 境外 

臺北國稅局教材



(一)海外財產交易所得計算—3種方式 

1 財政部108年1月31日新頒釋令 

個人已提出成本及必要費用證明文件者，應核實計算其所得
額；其未能提出成本及必要費用證明文件者，得依查核要點
第16點規定計算其所得額。 

2 
 
 
 
 
 
 
 
3 

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澳門來源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 
申報及查核要點 

第 
11 
點 

中華民國98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之有價證券，其原始
取得成本低於下列收盤價或淨值者，得以該收盤價或淨
值計算其成本： 
（一）上市有價證券於中華民國98年12月31日之收盤價。 
（二）未上市股票於中華民國98年12月31日之淨值。 

第 
16 
點 

未能提出成本及必要費用證明文件者，有價證券按實際
成交價格之20%，計算其所得額。 

42 

案 例 二  出售海外公司持股 (2/4) 

臺北國稅局教材



(二)交易所得計算方式 

43 

 
1 

能提出原設立BVI公司投入成本為500萬元及必
要費用100萬元→所得為4,400萬元 

售價5,000萬－成本500萬－費用100萬＝4,400萬元 

 
2 

能提供原始成本、費用及BVI公司98年12月31日
淨值資料，淨值為4,000萬元→所得為900萬元 

售價5,000萬－成本4,000萬－費用100萬＝900萬元 

 
3 

無法提出成本及必要費用證明文件 
→所得為1,000萬元 

售價5,000萬╳ 20%＝1,000萬元  

案 例 二  出售海外公司持股 (3/4) 

 

專法： 
5000萬X8%=400萬 

基本稅額： 
1000萬X20%=200萬 臺北國稅局教材



(三) 海外財產交易所得證明文件 

44 

 

 

 

 

 

 

 

 

 

 持股證明、投資匯款證明、交易契約書、移轉
證明、交易稅費、仲介費憑證等相關證明 

 98年12月31日每股淨值證明 

 來源地稅務機關核定之納稅證明 

案 例 二  出售海外公司持股 (4/4) 

 

臺北國稅局教材



 
A銀行 

   

98年 10８年 

5,050萬 

境外 

45 

101年 

投 資 

匯回 7,000萬 

境內 

金融商品 

7,000萬 5,000萬 

存 

案 例 三 海外資金匯回 (1/4) 

李先生 

臺北國稅局教材



   

資金性質 相關證明文件參考表 

海外金融機構
存款本金 

1.銀行存摺存入證明、存入資金匯
款證明或其他存入資金相關證明 

2.金融機構對帳單或交易明細相關
證明 

金融機構 
存款利息 

1.來源地稅務機關核定之納稅證明 

2.金融機構對帳單等相關證明 

(一) 財政部108年1月31日釋令－證明文件 

46 

案 例 三 海外資金匯回 (2/4) 

臺北國稅局教材



   

年度 ９８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存款餘額 5,000 5,200 4,800 5,050 5,350 

有價證券 - - 500 600 900 

孳息+利得 - 200 250 300 350 

(二)提供事證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8 

5,700 6,000 6,250 6,550 6,800 7,000 

1,000 700 600 650 750 550 

300 250 300 250 200 350 

47 

單位：萬元 

案 例 三 海外資金匯回 (3/4) 

臺北國稅局教材



   

(三)資金性質認定及稅負 

1、98年底累積資金5千萬元部分 
海外所得自99年起計入基本所得額，98年底前累積之資金5

千萬元，無課稅問題。 

2、孳息部分：屬各年度之海外所得 

99~101年度之海外所得已逾核課期間，102~108年度海外

利息所得及有價證券交易利得+各該年度綜合所得淨額300

萬元後，尚未達基本稅額之課稅門檻。 

【備註】海外所得自99年度起計入基本所得額課稅，101年
度基本所得額未申報者，於109年6月1日逾核課期間。 48 

李先生102-108年度 
綜合所得淨額約300萬元 

案 例 三 海外資金匯回 (4/4) 

臺北國稅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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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辨認資金性質Ｘ
Ｘ    

 按「匯回資金」全數
課稅 

 第１年稅率：８％ 
 第２年稅率：10％ 
 完成投資：4%或5% 
 未依規定：稅率20% 

 資金運用有限制 

 

 

 

 能辨識及舉證資金
性質、所得金額 

 就核課期間內之
「所得」課稅 

 海外所得稅率20%
（有免稅門檻） 

   
 

 資金自由運用 

 

 

解 釋 令 專 法 

解釋令與專法比較 

臺北國稅局教材



Section 5. 

資金專法相關網頁資訊 

5. 

50 臺北國稅局教材



51 臺北國稅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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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統計資料 

臺北國稅局教材



53 

國稅局對於申請案件，僅進行適用資格審查，受理銀行則辦理洗錢防制及
資恐防制審查，國稅局取得申請人之文件未涉及所得資料，不會作為往後
查核使用。 臺北國稅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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